 
 
 
上府办发〔2024〕15号
 
 
上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修改《上犹县城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
暂行办法》部分内容的通知
 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县属、驻县各单位：
经研究，决定对《上犹县城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暂行办法》（上府办发〔2024〕8号）部分内容作如下修改：
删除第十四条中的“对‘共享电梯’免费加装等建设模式的申请项目，一律不予审批”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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